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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李嘉俊先生持有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205,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3日披露了《关于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董事李

嘉俊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1,3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自减持
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进行（以下统称“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期间为2026年3月
24日至2026年6月24日。

2026年3月26日，公司收到李嘉俊先生《关于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
李嘉俊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51,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1%，本次减持计划
完成。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嘉俊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05,200股

0.05%
IPO前取得：205,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李嘉俊

2026年3月3日

51,300股

2026年3月24日～2026年3月26日

集中竞价减持，51,300股

5.90～6.10元/股
309,070元

已完成

0.01%
不超过：0.01%
153,900股

0.04%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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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席惠明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 151,872,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0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席惠明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75,17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49.5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85%。

● 席惠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5,740,0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12%。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席惠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97,17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
的47.23%，占公司总股本的21.78%。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3月 2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席惠明先生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席惠明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

本次质押股数

17,000,000
17,0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6-3-25
-

质押到期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

之日
-

质权人

杭州钱塘建
投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1.19%
11.19%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3.81%
3.81%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为上市公司
融资提供担

保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席惠明
浦建芬
席晨超
谈劭旸
合计

持股数量

151,872,560
38,118,080
15,479,492
269,920

205,740,052

持股比例

34.04%
8.54%
3.47%
0.06%
46.12%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除 质 押 前 累 计

质押数量

58,170,000
22,000,000

0
0

80,170,000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除 质 押 后 累 计

质押数量

75,170,000
22,000,000

0
0

97,17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49.50%
57.72%

0
0

47.23%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6.85%
4.93%

0
0

21.78%

已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席惠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7,17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7.23%，占公司总股本的21.78%，全部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未产生直接
融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席惠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良好，具备
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

独立性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6-018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大鹏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2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
6、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泰北路6号德赛西威会议室。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17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40,554,28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625%。其中：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96,599,72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976%。

（2）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13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43,954,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49%。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7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098,13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3%。

9、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22,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8%；反对 16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弃权65,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5%；反对 16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6%；弃权67,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16,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1%；反对 16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8%；弃权68,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04,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8%；反对 18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弃权65,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848,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0%；反对18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7%；弃权65,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3%。

5.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306,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3%；反对 179,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弃权68,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850,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09%；反对17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7%；弃权68,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4%。

6. 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111,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0%；反对 37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69,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90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2%；反对 586,
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2%；弃权66,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44,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45%；反对586,5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25%；弃权66,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0%。

8.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新余市威立昌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合

计8,963,553股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31,140,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未回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3%；反

对37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未回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5%；弃权73,77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未回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86%；反对

37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6%；弃权73,77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8%。

9.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130,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6%；反对 35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弃权70,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0.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6,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5%；反对 416,
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3%；弃权3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50,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22%；反对416,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7%；弃权3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的

10项子议案：

11.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4,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9%；反对 412,
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弃权37,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8,648,1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87％;反对 412,6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83%；弃权37,2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02 发行及上市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1%；反对 410,
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弃权38,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8%；反对410,2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2%；弃权38,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03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3,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8%；反对 410,
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弃权39,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7,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80%；反对410,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6%；弃权39,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04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7,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8%；反对 410,
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弃权3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51,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42%；反对410,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6%；弃权3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05 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4,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9%；反对 412,
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弃权37,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88%；反对412,0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3%；弃权37,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06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4,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9%；反对 411,
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弃权37,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0%；反对411,9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1%；弃权37,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07 发售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3%；反对 410,
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弃权4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6,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53%；反对410,5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7%；弃权4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08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4,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0%；反对 410,
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弃权39,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3%；反对410,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6%；弃权39,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09 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3,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7%；反对 410,
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弃权39,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7,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76%；反对410,5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7%；弃权39,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1.10 筹资成本分析

表决结果：同意 340,091,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2%；反对 410,
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弃权5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35,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77%；反对410,2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2%；弃权5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2.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3%；反对 417,
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弃权34,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6,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53%；反对417,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4%；弃权34,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3.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3,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6%；反对 4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4%；弃权40,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7,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72%；反对4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8%；弃权40,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4. 审议并通过《关于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4,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0%；反对 409,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4%；弃权39,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8,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1%；反对40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6%；弃权39,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5. 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

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5,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3%；反对 41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8%；弃权3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9,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08%；反对41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0%；弃权3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6.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2,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3%；反对 41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3%；弃权38,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6,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52%；反对41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92%；弃权38,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7.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的

3项子议案：

17.01 修订《公司章程（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1,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9%；反对 41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2%；弃权36,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7.02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3,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8%；反对 41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6%；弃权3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7.03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 340,098,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2%；反对 41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弃权41,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8.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的2项子议

案：

18.01 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 340,07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0%；反对 41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弃权62,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表决结果:通过。

18.02 修订《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1,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9%；反对 41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弃权39,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表决结果:通过。

19.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9,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4%；反对 378,
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2%；弃权6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53,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5%；反对378,5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5%；弃权6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0%。

20.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100,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7%；反对 41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弃权37,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44,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8%；反对41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3%；弃权37,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

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

（深圳）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

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6-019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3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2026年3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高大鹏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公司拟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或“本次发行”），为完成本次发行上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等境内外

法律法规，公司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进行了修订。

该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于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股票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

效，在此之前原有制度将继续适用。

同时，董事会同意其授权人士为本次发行上市的目的，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变

化情况、境内外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的要求与建议及本次发行上市实际情况，对《惠

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不时进行

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划分董事角色及职能的议案》

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拟确认公司董事会各董事角色及职

能划分如下：

执行董事：高大鹏先生、凌剑辉先生

非执行董事：姜捷先生、李兵兵先生、罗翔先生、尹毅强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李薇女士、熊明良先生、徐焕茹先生

上述董事角色及职能的确认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本次发行H股股票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香港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

规定，为保障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以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拟补选非独立

董事尹毅强先生以及独立董事李薇女士为相关委员会委员，补选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熊明良先生、李兵兵先生、徐焕茹先生、李薇女士、尹毅强先生，熊明

良先生为召集人。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李薇女士、姜捷先生、熊明良先生、徐焕茹先生、罗翔先生，李薇女士

担任召集人。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徐焕茹先生、姜捷先生、李薇女士、熊明良先生、高大鹏先生，

徐焕茹先生担任召集人。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82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6-019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为对冲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进行套期保值的品种为上

海期货交易所期货沪铜主力合约cu，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预计任一
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50,000万元。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
议案》。该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风险提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是为对冲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但也存在资金、流
动性、内部控制、技术等风险。

一、投资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主要原材料为大宗商品铜材，近年来大宗

商品波动加剧，为对冲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必要性。近
三年公司均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并取得一定的经验和成效，具备可行性，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占用规模不大，且为自有资金，安排合理。

公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开展期货交易，期货品种为铜期货合约。期货品种和预期管理的风险敞
口，具备风险相互对冲的经济关系。公司结合生产经营计划情况，以当前持有的固定价格远期销售
订单为基础，预计订单所需原材料采购数量，按期货交易所规定的保证金比例为基准测算交易，对预
期采购量进行套期保值等。套期保值预计可实现的效果受现货和期货价格变动方向是否一致、变动
程度和幅度差异等方面因素影响。

2、交易金额：未来十二个月内，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预计任一
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50,000万元，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
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将不超过已审议额度。

3、交易方式：进行套期保值的品种为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沪铜主力合约cu。
4、交易期限：进行套期保值业务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董事会同意授权

董事长或相关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负责具体签订（或逐笔签订）铜套期保值业务相关协议及
文件。

5、资金来源：期货套期保值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二、审议程序
本次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在董事

会决策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投资损失。公司将套期保值

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程度避免价格波动风险。
2、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资金风险。公司将合理

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3、流动性风险：铜期货品种成交不活跃，可能因为难以成交而带来流动风险。公司将重点关注

期货交易情况，合理选择，避免市场流动性风险。
4、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的

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的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制
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
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5、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公司将选配多条通道，降低技术风险。
6、公司审计部定期对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监督检查，每季度对套期保值业务的实际操作情

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情况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四、交易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
的核算和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定期）会议决议；
2、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3、公司套期保值管理制度；
4、期货合约账户和资金账户情况。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82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6-023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5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15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08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2026年05月08日下午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 2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
√

2、上述提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查阅2026年03月27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3、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此次股东会上就2025年度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述职。
4、提案6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同时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提案7是提案8生效的前提，提案8需对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6、提案 4、7、8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原

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

代表人证明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进行
登记（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2）。

融资融券股东登记：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
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有关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
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使。有关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次股东会，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以及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东账户卡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26年05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30。
3、登记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 21楼会议室。
4、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证明文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收到时间为准，但不得

迟于2026年05月14日16:30送达），不接受电话登记。
邮寄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 21楼证券部
邮编：518129
传真号码：0755-28475155
邮寄登记的请在信封上注明“股东会登记”字样。
采用邮寄、传真方式登记的，现场出席会议时将查验相关原件。
（二）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人：惠明 郑云梦2、会议联系电话、传真：0755-284751553、联系电子邮箱：zqb@szjly.

com
（三）参加股东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定期）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3月2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882”，投票简称为“金龙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
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05

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备注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2882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6-024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2025
年度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评估分
析，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资产计提、转回相应的减值准备。

一、本次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1、本期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单位：元

项目
1.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损失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损失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合计

本期发生额
-10,983,938.03
-7,079,106.31
-740,483.42
-861,985.93
-2,302,362.37
-50,276,919.61

155,339.19
-50,372,439.39
-59,819.41

-61,260,857.64
2、本期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元
资产名称

存货
合同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期初余额
3,268,008.38
4,464,541.32

-
-

232,530.54
369,194,176.62
101,848,651.27

计提
7,079,106.31
740,483.42
861,985.93
2,302,362.37
-155,339.19
51,252,288.89
59,819.41

转回或转销
4,245,031.37
252,772.44

-
-
-

12,081,813.90
95,629.00

其他变动
-

-4,683,451.21
-
-
-

4,683,451.21
-

期末余额
6,102,083.32
268,801.09
861,985.93
2,302,362.37
77,191.35

413,048,102.82
101,812,841.68

注：其他变动主要系合同约定质保期到期，合同资产转为应收账款对应的坏账准备。
本次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一）金融资产减值（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
1、减值准备的确认方法
本公司对由收入准则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

成分），选择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本公司在前一会计期间已经按照相当于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了损

失准备，但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该金融工具已不再属于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形的，
本公司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按照相当于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该金融工具的损失
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转回金额作为减值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具体预期信用损失组合分类如下：
组合名称

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财务公司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其他应收款[组合1]
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其他应收款[组合2]
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其他应收款[组合3]

组合内容
承兑人为信用风险较小的银行

本公司票据逾期天数
本公司票据逾期天数

本公司账龄组合
本公司应收合并范围内公司款项

本公司持有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

本公司基于账龄确认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账龄计算方法：
对基于账龄确认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账龄计算方法，采用按客户应收款项发生日作为计算账龄

的起点。
2、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本公司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

确定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的相对变化，以评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
否已显著增加。如果某项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显著高于在初
始确认时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则表明该项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通常逾期超
过30日，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该金融工具的信用
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
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3、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当本公司预期对金融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时，该金融资产成

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证据包括下列可观察信息：
①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
②债务人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或本金违约或逾期等；
③债权人出于与债务人财务困难有关的经济或合同考虑，给予债务人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会

做出的让步；
④债务人很可能破产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⑤发行方或债务人财务困难导致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⑥以大幅折扣购买或源生一项金

融资产，该折扣反映了发生信用损失的事实。
（二）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
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
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三）长期资产减值
对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及对子公

司、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非金融资产，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
象。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
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
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
间的较高者。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
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则以可获取的最
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
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
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
以确定。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
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
组合。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三、本次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减少 2025年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61,260,857.64元，减少公司

2025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45,168,992.08元。
本次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遵循谨慎性、

合理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及转回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计提及转回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至2025年12
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